
 

 

 

 

 

 

 

执业领域和经验 

 

周蔓仪律师为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律师，专注于金融、民商事争议解决，尤其擅

长证券、信托类案件的诉讼和执行程序，曾代理平安信托、中粮信托、华鑫信托、中信证券、

中山证券、国新证券、银河证券、银河金汇、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国际银行、中国民生银行

等大型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在最高法院、各地高院、金融法院、仲裁委的各类重大疑难

案件，涉案标的超过 200亿元，善于通过可视化工具将复杂、繁琐的事实、法律关系转换为

简洁、富有表现力的图表及文件，善于寻找规律、把握事实并适用法律法规，获得了客户好

评。 

 

教育背景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 波士顿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暑期游学项目 

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新闻学） 

 

代表性项目 

 

 

证券及资管 

 

 代表中信证券，在上海二中院处理其与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保证人之间的 8805 万股

质押式股票回购业务引起的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案件，案涉标的约 14 亿元，已协助

客户完成 8805万股质押股票的处置，累计收回约 7亿元； 

 代表中信证券，在北京一中院处理其与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间的 8 亿元公证债权文

书执行案，该案涉及 CDS衍生品交易及 H股全流通的执行； 

 代表国新证券，在北京金融法院处理其与某投资者之间的北交所股票虚假陈述责任案件，

目前案件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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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国新证券，在深圳国际仲裁院处理其与某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债券虚假陈述责任案

件，目前案件正在进行中； 

 代表银河证券，在安顺中院处理其与某上市公司董事之间的约 1 亿元质押式股票回购

业务引起的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案件，协助客户扣划大额现金，并在 2个月内完成质

押股票的全部处置，顺利回收全部本息； 

 代表银河证券，在郴州苏仙区法院处理其与某上市公司之间的 3000 万元财务顾问合同

案，目前案件正在进行中； 

 代表银河证券，在北京西城区法院及北京二中院处理与某投资者之间的纠纷，获得一、

二审胜诉判决； 

 代表银河金汇，在青岛中院处理其与某券商、会计师事务所等之间的约 2亿元债券虚假

陈述纠纷，目前正在进行中； 

 代表银河金汇，在上海金融法院处理其与某上市公司之间的本金标的约 9.8亿元的信托

受益权转让纠纷，在 1个月内查封包括信托受益权、资管计划份额在内的 20余项财产，

最终双方获得和解； 

 代表银河金汇，在北京金融法院处理其与某上市公司原实控人之间的 5 亿元股票质押

式回购案件，取得胜诉判决； 

 代表银河金汇，在贸仲处理其与某自然人之间的管理人责任纠纷案，获得胜诉裁决，反

请求亦获部分支持； 

 代表第一创业证券，在天津二中院处理其与某大型国有集团之间的 8.5亿元破产债权申

报案件，目前正在进行中； 

 代表第一创业证券，在北京金融法院处理其与某券商、审计机构之间的 3.5亿元债券虚

假陈述诉讼，目前正在进行中； 

 代表宏信证券，在武汉中院处理其与某上市公司之间的 3000 万元破产债权申报案，目

前正在进行中。 

 

信托 

 

 代表平安信托，在上海金融法院处理其与某上市信托公司之间的 5 亿元信托受益权转

让纠纷案，在 1个月内查封包括信托受益权、资管计划份额在内的 20 余项财产，最终

双方获得和解； 

 代表平安信托，在北京金融法院处理其与柳州某房地产龙头企业之间的 2 亿元信托贷

款合同案件，目前正在进行中； 



 

 代表平安信托，处理其对北京通州区某房产与地块（执行处置财产）的尽职调查事宜，

目前正在进行中； 

 代表中粮信托，在北京东城区法院及北京二中院处理其与某公司、自然人之间的 3000

万元信托纠纷及保证合同案件，获得一审和二审胜诉判决； 

 代表华鑫信托，在上海金融法院对境内上市公司、香港公司、外籍人士等主体申请公证

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案涉金额超 6亿元，该案涉及司法冻结、轮候查封、跨三地三级法

院的处置权移送、股票及股权司法拍卖（包括以物抵债、议价等程序）、执行分配方案

异议、香港公司清盘案件的债权申报等程序，累计回收金额已超 5亿元。 

 

银行 

 

 代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分行、宁波分行，在最高院处理其与 10名储户之间的 3 亿元刑

民交叉储蓄合同案件，取得胜诉结果； 

 代表中国建设银行江苏分行，在无锡中院、江苏高院处理其与某知名公司之间的 1亿元

质押合同纠纷，目前正在进行中； 

 代表中国民生银行武汉分行，在武汉中院处理其与某公司之间的 2 亿元金融借款合同

及保证合同案件以及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案件，1个月内查封关键财产，随后迫使对

方主动调解并还款； 

 代表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处理其与某公司之间的 3亿元信托受益权抵债事宜，目前

正在进行中。 

 

常年法律顾问与其他 

 

 担任国新证券（原华融证券）常年法律顾问； 

 担任银河金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 担任华融资本常年法律顾问； 

 代表云海肴，处理其与某国有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获得一审胜诉判决，并推进二

审调解； 

 代表福氏环保，处理其与某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推进双方两周内达成和解。 

 

 

 

 



 

主要论著 

 

 《中国金融争议解决年度观察（2023）》，中国法制出版社 

 《重塑金融规则：民法典对金融业务的影响与应对》，北京大学出版社 

 

信托类 

 《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信托行业的影响及应对》研究报告（发布于公众号中

国民商法律网、威科先行、律商视点，全文共计 146页，约 14万字） 

 《〈九民会议纪要〉将如何影响资产收益权回购业务》 

 《〈会议纪要〉将如何影响信托的诉讼保全》 

 《〈会议纪要〉将如何影响信托结构化业务》 

 《〈会议纪要〉如何影响信托资金募集过程中的保底和刚兑》 

 《〈会议纪要〉将如何影响伞形信托产品》 

 《〈会议纪要〉将如何影响受托人的举证责任》 

 《银保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四方面内容规范信托公司股东责任》 

 《九民纪要后，信托公司保底刚兑无效后的损失如何分担》（发布于公众号“威科先行”） 

 

证券类 

 《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证券行业的影响及应对》研究报告（发布于公众号律

商视点 138页，约 12万字） 

 《质押股票冻结新规，金融机构需关注的三大要点》 

 《〈会议纪要〉将如何影响资管通道业务》 

 《〈会议纪要〉如何影响金融监管规章与政策的适用》 

 《亮点解读，最高法首次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出台综合性司法文件》 

 《深圳中院发布国内首份强制执行上市公司股票工作指引》 

 《〈会议纪要〉如何影响资管业务不良资产处置中的以物抵债》 

 《证券期货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投资者应了解什么？》 

 《〈民法典〉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影响和应对（上下篇）》 

 

债券违约 

 《约定不明时，如何认定债券发行人的违约责任？》 

 《〈债券纠纷会议纪要〉发布后债券承销商虚假陈述案件的诉讼要点》 

 《康美虚假陈述案中的实体及程序亮点》 



 

 

其他 

 《新规时代，金融业务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是 4倍 LPR还是 24%》（发布于公众号威科先

行） 

 《未届出资期限股东转让股权的责任承担》（发布于公众号威科先行） 

 《从司法裁判观点角度解析如何解决 PPP合同争议》（发布于公众号威科先行） 

 《破解“执行难”，人民法院如何贯彻落实中央依法治国委 1号文件》 

 《〈会议纪要〉如何影响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 《〈会议纪要〉如何影响股权代持协议中实际出资人显名问题》 

 

工作语言 

 

中文、英语 

 


